东莞松山湖华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项服务用户需求书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东莞松山湖华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项服务项目

项目背景：东莞松山湖华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12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东莞市松山湖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900万元，持股比例49%。项目公司为松山湖松月文化广场的投资建设主体，该项目主要分为住宅、商业、展演中心三个地块，占地面积合计约11.81万㎡，项目总计容面积约18.38万㎡。
服务需求

采购一家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公司开展财务专项服务，服务包含以下两项独立内容，分别交付成果：

（一）专项审计：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项目公司开展专项审计，出具独立的《专项审计报告》。

（二）项目全周期收益预测：针对松月文化广场项目开展全周期收益预测分析，出具独立的《松月文化广场项目全周期收益预测咨询报告》。

服务机构能就两项工作中的关键发现、核心结论与采购方沟通汇报。

服务具体内容
（一）专项审计

核查东莞松山湖华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自2022年8月成立以来的收入、成本核算准确性与合规性，重点覆盖土地成本、建安成本、开发间接费用等各项支出，以及各年度财务报表、账册、凭证的真实性、完整性。

（二）项目全周期收益预测
松月文化广场项目全周期收益预测，结合项目开发进度、销售进度（含住宅、商业、商办、展演中心及车位等业态）、剩余资产去化计划及应交土地增值税，预测项目最终整体的收入、成本及利润总额。

工期及成果要求

双方签署委托合同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两项工作并提交两份报告初稿，采购方提出意见后修改并提交两份报告终稿。两份报告均提供一式三份的正式纸质版，电子版本应以WORD和PDF格式提交，相关工作底稿等文件应以WORD或EXCEL格式一并提交。

双方签署委托合同后，服务机构提交等额发票及付款申请，采购方收到完整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30%；服务机构提交两份报告终稿并经采购方审核通过后，提交剩余价款对应的等额发票及付款申请，采购方收到完整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剩余70%。

采购形式及预算

采用公开比价方式采购，价低者得。

报价方式：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报价，报价需包含服务全过程所有费用（人工、资料核查、差旅、报告编制、税费等），采购方不另行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采购预算：预算价（不含税）为377,358.49元
。

资质要求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投标人须持有有效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总所与分所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同一总所下属的不同分所亦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否则均按无效投标处理（注：分所为非法人分支机构，须持有有效的分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或取得总所资质授权，且由总所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在“信用中国”网站中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

近三年（自采购需求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至少承接过1项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项目的专项审计类项目，且同时具备1项房地产项目财务测算或收益预测类咨询服务经验（证明文件：须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首页、项目内容页、签订时间页、双方盖章页，合同内容需体现对应服务类型；及合同对应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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